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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執行憑證管理要點 
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3日南投縣政府

府財務字第 1080223989號函訂定全文

八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本府各單位及所屬各

機關（以下簡稱各機關單位）行政罰鍰案件取得執行憑證

之管理，確保本府權益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執行憑證，指行政罰鍰案件，經強制執行無效

果，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發給之執行憑證。 

三、業務承辦人於取得執行憑證時應確實核對內容，如發現有

錯誤或不符者，應立即聲請原發給機關更正。 

四、各機關單位應指派專人辦理執行憑證管理作業，並設備查

簿（或電子檔）確實登錄，憑證按時效期間屆滿先後順序

排列，定期檢視清理；管理人員異動時並須列入業務移交

，業務主管並應定期核閱備查簿等相關作業是否確實辦理

，落實內部控制。 

五、執行憑證管理人員收到執行憑證時，應依「南投縣政府及

所屬機關學校註銷應收款項存貨存出保證金會計事務處理

作業規定」第三點辦理。 

六、各機關單位依法取得之執行憑證，應依其適用之行政執行

法等相關法規妥善管理。如屆滿法定收繳期限、逾行政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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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期限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確實有註銷之必要時，應查明管

理、催繳程序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，依據南投

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註銷應收款項存貨存出保證金會計

事務處理作業規定辦理註銷。 

依前項辦理之執行憑證應告知執行憑證管理人員將該

憑證另行抽出裝釘成冊歸檔。 

七、各機關單位執行憑證管理人員應依下列規定，每年至少一

次以上定期檢視執行憑證： 

（一）依據受處分人或其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

利事業統一編號，列冊洽請稅捐稽徵機關提供受處分

人或其繼承人財產歸戶清單及所得資料，並得由地政

機關配合查明不動產資料。 

（二）凡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，應通知該執行案件承辦人

員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再予執行。 

前項清理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核閱，並將每次清理結

果連同清理有關資料裝釘成冊，備供查核及列入交代。 

八、為有效執行行政罰鍰催繳業務，各機關單位應派專人就未

收繳之案件分析並訂定行政罰鍰清理計畫，定期檢討執行

成果，並依據南投縣政府開源措施方案及獎懲實施要點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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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視清理情形，專案提報獎懲。 


